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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从自由意志到自律行为的道德生成探析

张彭松,郝思萌1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作为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意志被认为是道德行为形成的前提,是人约束自身,为自身立法的

内在根据。 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形成自愿自觉遵守规范的道德意识。 康德正是通过自由意志为自身行为立法,在实践理

性的指导下追求作为至善的善良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普遍遵守的道德律,产生符合人自身的道德自律的行为,使真实的

自由成为可能。 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及其自律行为的道德生成,扭转了功利主义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为人们生活中的自主

选择,规范自身的行为,确立现代道德价值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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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社会逐步走出神权政治

的束缚,转向对人的自由的追寻,探讨如何获得自

由,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情感主义伦理学

认为道德行为产生的根源不是理性,而是情感,代表

人物是哈奇森、休谟等。 功利主义思想家,如边沁、
密尔等,继承和发展了情感主义伦理原则,在追求个

人自由的前提下,主张道德的根据和来源是效用,其
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但这种理论追

求实际功效或利益的幸福最大化,将人的道德底线

弃若敝履,剥夺了少数人的自由权利。 作为义务论

的开创者,康德拒斥了对自由作出经验主义解释,另
辟蹊径,将自由还原为纯粹自由意志,以实践理性的

运用为基础,探寻人的道德行为得以产生的内在根

据。 文章将根据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考察自由

意志是否会对人的实际道德行为产生影响,以期为

现代人自觉遵守社会普遍道德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践动力。

一　 实践理性基础上的自由意志

由情感主义发展而来的功利主义将人对利益的

追求作为道德基础,指望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自

己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共的福利,而实际上却助长了

人们对物的依赖性,使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脱离了

道德的核心,与真实的自由背道而驰。 人的道德行

为不能离开自由,但不是每一种自由都能产生道德

行为。 在康德看来,完全以追求利益作为道德基础

的自由,是追求外在目的的自由,失去了自由主体的

道德资格,取消了意志的自由选择。 在康德的道德

思想中,真正的自由指的是人在生活中不受外在于

自身的因素干扰,并能够按照自身立法的道德义务

行事的自由意志。 这种自由意志是先于一切经验的

理性理念,具有先验性。 但这种先验性的自由意志,
不能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去追求,而只能在实践层面

上去利用,才能得以显现,成为人自身的法则。 “尽
管这种义务论的学说可能有忽视行为结果的缺陷,
但是,从它强调人的自由而言,它抓住了伦理学的核

心” [1]。 那么,自由意志如何突破经验的限制,做到

按自身立法行事,这就涉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
在论证自由意志之前,康德首先通过二律背反,

指出世界上还有自由因果性,预设了先验自由的可

能。 康德哲学充分利用了二律背反,意指两个普遍

承认的命题产生矛盾冲突,暴露了形而上学独断论,
以此破除虚假观念,揭示理性的矛盾,推动理性的运

动和发展。 在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中,他特别重

视的还是第三组二律背反,揭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
以此解决自由的可能性问题。 这一二律背反的基本

内容是:“正题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



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惟一因果性。 为了解释

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
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

照自然律而发生的。” [2] 它指出了自由在逻辑上的

可能,其中自然因果律与自由之间形成对立:宇宙中

的各自现象因自身因果而发生变化和发展,同时又

不能排除自由对于现象的影响,这与理论领域相矛

盾,进而从理论转向实践,运用实践理性,为人的行

为立法。
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在现象界,通过纯粹的理

论理性,拒绝外在感性规定,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这
只是从消极意义上界定自由属性。 因为纯粹理论理

性的自由不具有实在性,是无法被认识的,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所谓

“消极自由”,是意志一般决定的命题,是道德性的

唯一原则,不受一切好恶的支配,其特点“就在于它

对于法则的一切质料(matter)(亦即欲求的客体)的
独立性”,亦即摆脱感性经验世界的自由。 康德认

为,作为消极意义上的自由,独立于经验性的质料,
排除偶然性的决定作用,在道德法则中探寻其决定

根据,通达具有选择能力的先验自由。 作为消极自

由的先验自由,确立了自由因果性的普遍性与必然

性,据此,康德把这种自由解释为“绝对的自发性”。
正如贝克所总结的,“某物通过它(自由的因果性)
发生,而无需对它的原因再通过别的先行的原因按

照必然律来加以规定,也就是要假定原因的一种绝

对的自发性,它使那个按照自然律进行的现象序列

由自身开始,因而是先验的自由”①。 这种绝对自发

性的先验自由不需要另一个外在原因,也不再会被

作为结果所决定,而是一种能够以自身为根据,使自

由的因果性在现象序列之中成为可能,成为一种具

有本体意义的存在,为自由的实践提供前提。 具有

本体意义上的自由独立于道德法则的质料,同时却

又是后者得以可能的根据,其客观实在性在现象界

的理论理性中,涉及到实践问题,似乎完全越出界

限,无法得到证实,不能有任何的直接证明,只能在

否定的层面上去间接地说明。
康德对自由的理解在阐述自由的独立性的同

时,还证明了自由的实践性,基于纯粹的并且本身实

践的理性,以普遍立法的形式来决定意志,这种自由

就不再是消极的“任意”,而是积极的自由,亦或是

实践自由。 更具体地说,自由之为自由,并不是现象

界的消极自由,而是物自身领域的积极自由,即运用

实践理性,排除一切感性冲动,制定出自己普遍遵循

的道德法则,落实到经验世界中付诸行动,才能获得

自由的实在性。 那么,现实的问题是,人的意愿行为

受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被欲求的

经验对象所俘获,又如何基于实践理性,按照道德法

则行动? 康德认为人的情感具有偶然性,受制于外

在的利益得失,不能作为人的道德动机,而实践理性

的道德法则能够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在人的意愿行

为中发挥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从康德的观点出发,
道德法则“通过对感性欲望的挫败揭示了纯粹实践

理性作为一种高级的能力能够自主决定我们意志行

动的根据,凸显了我们的实践自由” [3]。 由此可知,
运用实践理性,尊重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才能使道

德行为的动机由被动转为主动,获得实践上的自由。

二　 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善良意志

由上文可知,从康德第三组二律背反,凸显出与

经验因果性相对的先验自由,而要证明先验自由的

实在性,就不能局限于理论理性,而应诉诸于实践理

性的绝对自发性,单凭自身就能产生行动的能力,使
先验自由过渡到实践自由,即通过“自由的任意”得
以实现。 “自由的任意”显示出人与自然万物的区

别,“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规定自己” [4]。
但“自由的任意”只是自由的主观状态,有一种自我

支配的自由感,而要根据自由意志支配自己的活动

并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实现行动的自由,就要进入

道德实践领域。 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道德实践,不
为外在东西所决定,不为经验因素所左右,而是以善

良自身为目的,自己决定自己。
“善”一直是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亚里士多德将

善的理念独立于具体的善的事物,而在康德看来,
“善”并不是单纯指形如智慧、勇敢、节制或是正义

的这种形容美好品质的标准,也不是如权利、财富或

名誉等为人带来幸福的感官的东西,而是纯粹的无

条件的善良意志。 根本上说,善良意志不是来自上

帝,也不来自自然和世俗的权威,而仅仅来自实践理

性本身,因其自由的本质而具有内在价值,“善良意

志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是理性意志的自由。 道德

出于自由的本质,只有自由才有道德价值” [5]。 正

是这种无条件的善良意志,在康德的心目中,除了

“头顶的星空”,就是内心的道德律令,最能指导人

的心灵。
无疑,功利主义充斥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推

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也使社会生活陷入急功近利、唯
利是图,而康德的“善良意志”犹如一尘不染的道德

明珠,制约着人们的利益算计。 在康德看来,与其它

善相比,善良意志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是唯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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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道德价值的善,“除了善良意志,没有什么能被

设想为可被称作无条件的善的东西” [6]1。 这种善良

意志作为善本身,不需要被附着在任何有形的事物

之上,它独立于特定的物体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形成道德建立的基础。 善良意志作为所有的关于善

的概念的前提,使得其他所有的使人获得幸福的方

式都必须以获得最高的善为基础,从而在实现的过

程中能够依照善良意志而作出的规范来进行行为的

选择,从而建立起能够普遍规定的可以作为要求的

道德规范。
同时,善良意志不能作为其它目的的手段,否则

就不是善良意志了,而只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 一

个人的行为是否善良,不看功利、效果等外在因素,
而完全取决于意志本身是否善良。 康德认为“善良

意志之所以为善,并不是因为它所促成的东西和它

所实现的东西,也不因为它易于达到预期的目

的” [6]5。 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仅因为其意愿而被

称作善“它是善本身”。 在这里,康德将善良意志本

身与个人对于某个物品或事件发生的偏好加以区

分,认为真正的善并不是以对其结果的偏好作为行

动依据的,而是单纯的以善本身为依据。 以偏好作

为行动依据的选择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

会使得人在进行行为选择的时候忽略道德对于人的

行为的要求和规范,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影响。 康德

以通过蓄意谋划来求得对生活与幸福的享受却无法

得到真正的满足为例,说明了在个人的偏好之外有

更加需要被重视的东西,也就是所追求的善良意志。
他认为,为获得生活幸福而不断谋划算计会为自己

招致更多的烦恼,而这些烦恼要更甚于经过这些谋

求后获得的幸福,“他们的理性完全是被用于此意

图而不是幸福” [6]9。 在这种偏好的影响下,人们会

忽视理性在其行为选择过程中的作用。
在通过自由意志形成对善的普遍追求中,理性

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理性使得人们能够不仅仅

依据个人偏好进行道德选择,而是考虑到善对于行

为的约束,而实践理性正是通过理性对自身的立法

以达到对于至高的善的追求。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因为偏好的影响而作出的

选择会是正确的、有利的,而这样的行为选择并不一

定是道德的,那些功利的仅以目的为依据的价值判

断会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甚至会使人在对偏好

与目的的追求过程中放弃了对于道德的要求,因而

这种功利的行为,尽管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却

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 真正的可以被称作是道

德的行为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私欲,这种对于他

人或整个事件的责任便包括了人的善良意志。 康德

的义务论就是指人的行为应该是出于责任与义务,
而不是出于对于目的的追求,判断一个人的行为道

德与否的关键,是考察这个人的行为是出于责任还

是仅仅是个人的偏好。 当个人的偏好与责任的驱使

不同时,人们放弃个人偏好转而按照责任的要求行

事的做法便可以被称作是道德的,而当偏好与责任

相同时,我们很难直接通过行为判断出人们作出该

选择是依据个人偏好还是因为考虑到自身应负的责

任,也就是难以判断是否是出于义务而非意愿来对

行为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身的道德

要求就极为重要。 从康德的观点看,“只有完全按

照自身的主观根据进行选择,选择者才是自由的;因
此,在分析人的意志自由时绝对不能涉及选择对

象” [7]。 这种主观自我要求的前提就是具有理性的

人所追求的善良意志,在追求善良意志的过程中,建
立起对于个人行为的种种要求,而通过对自身行为

的约束,可以使人们建立起按照道德进行行为选择

的价值体系,进而达到实践理性所要求的意志上的

自由。

三　 作为善良意志的道德律

康德所认同的真正自由只能是在道德实践意义

上的为自己立法,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意志。 而实

现这种自由意志,就不能局限于自由的任意,而是要

依据善良意志本身,通过外在行为来选择善本身,进
而逐步达到行动上的自由。 康德对善良意志的强

调,体现出自由意志在道德实践领域的拓展,但要想

证明一个行为是道德行为,对感官欲求说“不”,遵
循对于行为的规定和要求,那么就要明确在我们的

日常行为中应该执行怎样的规定,是否存在着可以

普遍遵守,可以被作为普遍规律要求的道德行为法

则。 以往,人们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常常关注他的

善良意志,似乎康德只关注善良的动机,不关注行为

过程和结果,其实不然。 康德既重视善良意志,也突

出强调由善良意志衍生的道德律及其行为法则。 善

良意志之为善良意志,就应该体现出基本的道德律

及其行为法则,否则,道德行为就没有办法产生。 康

德认为,“不管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只要行为符合法

则,它就具有合法性”,“行为与法则间的这种一致

就具有了合道德性” [8]。 在康德看来,的确存在可

以被普遍要求的道德定律,并在他的实践理性中将

道德律划分为绝对命令与实践命令两个部分:
其一,高扬人性尊严和价值的绝对命令。 康德

认为,以情感或功利作为基础的道德行为是他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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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偏好和利益的手段,这种命令是有条件的,即假

言命令。 与假言命令不同,绝对命令与利益算计无

关,是基于无条件的善的行为,“不论做什么,总要

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

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9]。 也就是说,存在着普遍的

要被遵守的立法原则,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它得出行

为是否应该被遵守,是否能够被当作行为准则的

标准。
符合这一要求的行为首先应该具有前后的一贯

性,能够自圆其说,在解释其行为的时候不会出现自

相矛盾的情况使得遵守原则的过程发生冲突。 其次

就是要使遵守的法则具有普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

能够被人接受,可以将这一行为准则作为在任何情

况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作用的方法进行延伸。 如果

将其普遍化之后结果无法成立,便可以说明这一标

准由于缺乏普遍性而无法成为道德法则。 康德用关

于自杀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在康德看来,企图自

杀的人依然具有理性,因而他仍应该按照绝对命令

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他应该将自杀这一做

法普遍到所有人身上,得出所有人都应该在感到活

着会带来坏处时选择自杀这一结论,而这样的做法

是无法成立的,因而自杀这一做法由于无法被普遍

化而不能被作为一条绝对命令。 同时,对于一个对

生命感到厌倦的欲自杀者来说,他关于生命所产生

的原则是:“当生命期限的延长只是预示着有更多

的不幸而不是更多的满足时,出自自爱缘故,我把缩

短生命作为我的原则。” [6]69 然而他却以改善生命的

理由来毁灭生命,与他的初衷和本意相矛盾,因而不

能作为一条可以具有一致性的绝对命令而存在。 结

合以上两个方面的推断,康德得出了在道德上,人是

不应该自杀的这一结论。
同时,使行为准则成为绝对命令时还要遵循可

逆性的标准,即:如果把你的某个行为反转过来,那
么,你希望别人这样对待自己吗? 这一概念又被作

为道德黄金律。 通过这样的对行为的规范和要求,
便可以得出诸如“不应该看见他人需要帮助却袖手

旁观”这样的结论,我们无法将这一行为普遍化,因
为无法在自己急需他人帮助的时候仍坚持这一

观点。
其二,以“人是目的”为核心的实践命令。 康德

的绝对命令不以感性质料为根据,而是在自由意志

的前提下,将善的意志为道德动机,遵循普遍化的道

德准则,表面上似乎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黑格尔就

批评康德义务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并未超出

那种必将构成理论理性的最后结论的形式主

义” [10]。 但从康德的伦理思想来看,这种批评有一

定合理性,揭示了康德伦理思想的形式性,但并不意

味着这种形式没有内容,而是“以维护人的理性和

自由为旨趣” [11]。 康德在提出了通过制定绝对命令

为自身立法之后,康德又提出了将人本身作为目的

的实践命令。 这一命令就能够体现出康德义务伦理

学的基本内涵。 当代社会以人为本,人们已经习以

为常。 但在康德所在的启蒙时代,人的尊严和价值,
却是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理念。 因而,在康德对于实

践命令的表述中指出:“你的行动,应把人性,无论

是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或是他人人身中的人性,始
终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 [6]85 从中

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在对待人的价值时得出了与功

利主义不同的结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把人

作为达成另一个人的目的的工具。
根据人是目的的实践命令,可以在进行道德选

择的时候根据这一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人在

道德选择中执行绝对命令,根据绝对命令的要求为

自身行为立法的过程也是将自己作为目的而非手段

的过程。
从绝对命令与实践命令两种对道德行为的约束

可以看出,在制定有效的可以被遵循的道德律方面,
自由意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自由意志的引导下,
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出一贯的、普遍的、可
逆的并以人自身为目的的行为准则,使这些“应当”
成为进行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依据。 而在实际产生的

行为过程中,人们遵从绝对命令与实践命令的要求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的前提需要依靠一定的

意志自律。

四　 遵守道德法则的自律行为

当人们提及自由时很容易将自由看作是不受约

束的任意的自由,而康德在其意志自由思想中的自

由与无所顾忌的任意的自由不同,其更加强调人类

本身的主观能动性。 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约束

上,康德的观点不同于以往强调“他律”对自身行为

的约束,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的自律行为。 从康德的

观点来看,他律首先应该是受制于欲求的客体或质

料,是经验性的、偶然性的存在,不能给出任何实践

原则。 其次,任意的自由与普遍性、一般性相联系,
似乎是自律的,但在康德看来,也不属于自律。 因为

这种所谓的“自律”只是准则,而不是法则②。 再次,
如果一个行为者单纯服从法则,而主体上并不是

“法则的给出者”,抑或说,“法则的服从者”与“法则

的给出者”并不一致,是分离的,依然是他律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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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最后,一个行动者“服从法则”的行为同时也就

是“给出法则”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意志自律的行

为,即符合道德的行为。 正如康德将自律原则表述

为:“除非所选择的准则被理解为同一意欲中的一

个普遍规律,否则,就不要做这样的选择。” [6]111 只

有通过自律产生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称为是道德的

行为。
道德自律表现在实际中是对绝对命令的遵守。

通过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普遍化

之后仍然成立的准则去制定绝对命令的道德标准,
这个绝对命令建立的基础正是每个人的个人意愿,
也就是人拥有自由意志的表现,而对于绝对命令的

遵守就要依靠严格的道德自律。 只有拥有自由意志

才能制定出可普遍的绝对命令,也只有拥有道德自

律才能使绝对命令具有价值。 同时,人们通过意志

自律执行遵守绝对命令的要求,是通过自由自主的

选择而作出自律的决定,而不是将自己作为自己遵

守立法的手段而被动地遵守。 在以自己为目的而进

行道德选择的过程中,人们依照意志自律主动地遵

守绝对命令的要求,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
由于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使得人可以自由地

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理性的约束下,人们应该会在

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行动加以约束,也
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为自身行为立法,而对这些立

法的遵守和执行的过程就来自于自律。 人们通过自

由意志为自身立法,进而通过道德自律使自己的行

为合乎立法的规范,而自律行为本身又依靠于意志

的自由,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存在自律。 “自律证明

了自由的实在性。 意志能够自律证明了人在实践行

为中意志是自由的” [12]。 自律作为自由的手段和方

法依靠于自由而存在,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因而可以对人的行为加以要求,并使得人们可以

按照这些要求进行道德选择。 在功利主义充斥社会

生活过程中,利益至上成为社会的基本发展目标,而
道德沦为外在利益的工具。 但在康德的义务论中,
自律下的道德行为以自身为目的,遵循普遍化的道

德原则,不再被外在的物欲支配,而是自己支配自

己,做一个内心纯净的道德人。
在康德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行为的根本

就在于不断地趋向自我的完善,而正是因为人本身

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使得人们可以选

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使其最大限度地趋向我们所追求

的至善,而不是完全由外在必然性所支配。 在自由

意志的驱使下,人们有机会通过建立道德规范,为自

身立法,来达到对于善的追求。 在实现立法的过程

中,通过自由意志引导下的自律使人能够对于道德

规范进行严格的遵守,使自由成为可能。 正如对于

“你不应该说谎”这样的戒律,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不说谎会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但它作为一条

具有必然性的绝对命令必须被承认,需要被严格地

遵守。 从根本上说,自由确实不应该是任意或随心

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而遵守道德法则的自律行为

所带来的自由,恰恰就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康

德的意志自律思想,不只是对别人的要求,而是从自

身做起,才具有道德法则的效力。 康德严格守时的

习惯,特别是他非常著名的为了守时而买房子拆木

头过河见朋友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虽然我们不

能完全像康德那样按照道德法则而做自律的行为,
但至少应该借鉴和吸收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使我

们的生活更少受外在必然性支配,多些内在和自主,
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勇于独立地思考,过自律的

生活。 由此可以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在某种程度

上就是确立人的自由意志得以存在的合法性根据,
使自由意志成为整个道德建立的基础。 人们根据由

它建立起的要求和命令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不断

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和行为选择。 康德的自由意志

理论所生发出的道德自律思想,对整个现代西方伦

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存在论现象学大

师萨特,其毕生极为关注的自由意志理论,敢于直面

自我的选择,唤醒人们生存的勇气,甚至可以说,就
自由意志和意志哲学而言,“萨特是法国的康德”。
尽管萨特的自由意志理论,并不是从规范意义上来

谈人的自由,而是注目现实世界中的个体生存,但他

们对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自主行为的选择,却是一

脉相承的。

注释:
①BECK. A Commentary on Kant’ 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M]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转引自

谭杰.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伯林两种自由

概念的比较[J] . 道德与文明,2011(4):59-64.
②准则与法则都是原则,但在康德思想中有根本性的差

别。 准则是行动的主观原则,具有经验性的成分,与偏好、爱
好与欲望相关。 法则是行动的客观原则,是符合道德义务的

定言命令。 准则与法则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 一个符

合准则的行为,并不都是道德的,而只有具有合法则性,才是

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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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ants Moral Generation from Free Will to Self-discipline

ZHANG Peng-song, HAO Si-meng1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Kants philosophy, free will is regarded as the premise of forming moral behavior and the in-
ternal basis for people to constrain themselves and legislate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ree will,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 a moral con-
sciousness of voluntary and 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norms. It is through free will that Kant legislates his own behavior, pursues the
good will as the goodn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on this basis constructs the universally observed moral law, pro-
duces the behavior conforming to human’s own moral self-discipline, and makes the real freedom possible. Kants theory of free will
and the moral generation of his self-disciplined behavior have reversed the social trend of utilitarianism with interests first, and lai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eople to choose independently, regulate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establish a modern moral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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